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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選舉委員會人民陳情案件處理作業流程 
 

陳情人 

總收文單位 

承辦人處理 
、陳核函復 

一般公文期
限列管稽催 

每年分析檢討 
（每年 1 月 15日前提
送本會分析報告及陳
情人清冊報中選會） 

每半年統計件數 
（總收文處彙總陳核） 

結案 
（提送辦理情形至
行政室管考人員） 


